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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
2、召开地点：山西省垣曲县东峰山公司职工俱乐部二楼东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魏迎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1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147,628,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51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2,979,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577%；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55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648,6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4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8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176,666,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035,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20%；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5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630,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3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35,8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289,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103,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74,4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80％；反对289,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103,
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83％。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43,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5％；反对272,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111,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82,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826％；反对272,9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45％；弃权111,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29％。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55,4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5％；反对272,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100,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94,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891％；反对272,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43％；弃权100,
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66％。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29,3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3％；反对283,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15,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67,9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43％；反对283,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5％；弃权115,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2％。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38,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反对280,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弃权109,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76,8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94％；反对280,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89％；弃权109,
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17％。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20,5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5％；反对294,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113,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9,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93％；反对294,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66％；弃权113,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41％。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26,8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0％；反对278,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123,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65,4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29％；反对278,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74％；弃权123,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97％。

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货币类金融衍生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1,097,343,3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184％；反对 338,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5％；弃权 49,
946,6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6,382,0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5370％；反对 338,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13％；弃权 49,

946,6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717％。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04,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1％；反对308,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115,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42,6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00％；反对308,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46％；弃权115,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4％。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1,147,212,6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反对300,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14,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2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49％；反对300,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2％；弃权114,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0％。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陆大进、丰鹂娆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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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信街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

29

32,883,491

32,883,491

35.1441

35.14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向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侯全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2,462

比例（%）

99.9360

反对

票数

21,029

比例（%）

0.064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63,162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20,329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367

63,667

64,367

比例（%）

75.9977

75.1712

75.9977

反对

票数

20,329

21,029

20,329

比例（%）

24.0023

24.8288

24.0023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8，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梦玥、陈诗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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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经董事会决议，由于公司经营管理和工作安排需要，经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肖海娥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并聘任

罗世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肖海娥

离任职务

财务负责人

离任时间

2025年5月15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5年5月22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内 部
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海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肖海娥

女士所负责的工作已妥善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肖海娥

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财务负责人调整相关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负

责人调整相关事项。由于公司经营管理和工作安排需要，董事会同意肖海娥女士不再担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董事李萍投出弃权票，理由为：对目前公司召开

董事会审议该等事项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持保留意见。

二、聘任财务负责人情况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林源先生提名，并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世芳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董事李萍投出弃权票，理由为：对目前公司召开

董事会审议该等事项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持保留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罗世芳女士简历

罗世芳女士，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天津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会计师、经济师。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任北京旋极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任北京易点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傲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VP；2023年3月至2025年4月

任伽睿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罗世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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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5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

利润转结至以后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4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1*****774

08*****552

股东名称

魏振文

青岛德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调整方式及程序进行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尚德大道17号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高琳琳、赵爽爽

3.咨询电话：0532-82293590
4.传真：0532-8229359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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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近期股价

变动、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有较大的偏离，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理性判断、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并特别提示相关

风险如下：

一、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2,028.2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7.4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42.91万元。鉴于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9.3.1条（一）的规定，自2025年5月6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

入为4,572.7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4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3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

规定，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

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十）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Olive Ida Limited（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间接持有或控制的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惠碧源云计

算科技有限公司、中恩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预

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经与交易对方签署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

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根据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交

易对方支付了诚意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5）和《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2025-044）。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签约双方合作

意愿的初步框架性约定，尚需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具体交易细节以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

的正式协议为准；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

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公司与交易对

方正在按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

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450.07万元，负债合计15,450.11万元。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均来自于合法

且可用于购买标的资产的自有或自筹资金，若公司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

无法及时、足额支付的风险；此外，标的公司目前存在大额借款用于标的公司日常运营，如公

司能及时筹集足额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存在大额债务，相关财务

费用可能较高，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以及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相关尽调、审

计、评估等工作尚在推进中，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进一步评估相关影响并相应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经初步了解，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重要客户生产经营状况或需求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将可能影响标的公司与重要客户合作的可持续性，如果标的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开

发具有一定需求规模的新客户，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经公司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

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截至2025年5月15日，公司市净率

为16.07倍。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制造业-电气、电子及通讯-计算机、通信（C39）的静态

市盈率为37.99倍，市净率为3.22倍。公司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较同行业整体估值有较大

的偏离。

目前，国内与公司从事类似业务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有合力泰、经纬辉开、同兴

达、秋田微、亚世光电、欧菲光等。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股价及近期涨跌幅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002217

002456

002845

002952

300120

300939

本公司

证券简称

*ST合泰

欧菲光

同兴达

亚世光电

经纬辉开

秋田微

静态市盈率

10.54

663.34

134.69

183.82

209.07

37.97

-

市净率

8.61

10.62

1.65

3.55

1.50

2.48

16.07

2025 年 5 月 15 日股价（元/
股）

2.14

11.71

13.37

18.79

7.81

28.67

13.29

涨跌幅（2025 年 3 月 31
日至5月15日）

-4.46%

-4.25%

-10.99%

-3.74%

-8.65%

-3.57%

178.03%

注：市盈率、市净率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截至2025年5月15日个股最新市

盈率、市净率。

综上所述，公司股价变动（2025年 3月 31日至 5月 15日）、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等估

值指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有较大的偏离。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

注意投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04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别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0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3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北院区保障楼

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75人，持有公司股份740,151,598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32.744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6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公司股份720,348,
3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868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429％；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465人，代表公司股份19,803,2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76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836％。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见下表：

1．非累计投票制议案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2

3

4

5

6

7

8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提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34,376,298

734,376,098

734,357,398

733,479,398

734,363,998

728,034,153

734,491,198

734,417,098

99.2197％

99.2197％

99.2172％

99.0985％

99.2181％

98.3628％

99.2352％

99.2252％

5,549,500

5,565,100

5,555,400

6,420,500

5,547,600

11,927,245

5,420,500

5,485,500

0.7498％

0.7519％

0.7506％

0.8675％

0.7495％

1.6115％

0.7324％

0.7411％

225,800

210,400

238,800

251,700

240,000

190,200

239,900

249,000

0.0305％

0.0284％

0.0323％

0.0340％

0.0324％

0.0257％

0.0324％

0.0336％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提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同意
（股）

15,731,047

15,730,847

15,712,147

14,834,147

15,718,747

9,388,902

15,845,947

15,771,847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投 资 者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73.1461％

73.1451％

73.0582％

68.9757％

73.0889％

43.6564％

73.6803％

73.3358％

反对

反对（股）

5,549,500

5,565,100

5,555,400

6,420,500

5,547,600

11,927,245

5,420,500

5,485,500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投 资 者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25.8040％

25.8765％

25.8314％

29.8540％

25.7952％

55.4592％

25.2042％

25.5064％

弃权

弃权（股）

225,800

210,400

238,800

251,700

240,000

190,200

239,900

249,000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0499％

0.9783％

1.1104％

1.1704％

1.1160％

0.8844％

1.1155％

1.157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慧、吕岩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5-022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